
关于受理和拟批复郑州同源康医药有限公司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告知承诺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将郑州同源康医药有限公司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进行受理和拟批复公示。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郑州同源康医药有限公司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规划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一街以西郑州临空云创产业园9号楼
	郑州同源康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位于规划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一街以西，利用郑州临空云创产业园9号楼建设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项目。本项目主要进行布格替尼衍生物等的合成及工艺路线优化，同时筛选新型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主要建设合成实验室、甲类实验室、分析实验室、样品间、耗材间等。
	1. 废气。运行期废气主要为实验室废气。合成和分析实验室废气，经“一级水喷淋+除雾+一级活性炭”处理后，经25米排气筒排放。甲类实验室废气，经“一级活性炭” 处理后，经25米排气筒排放。
2. 废水。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实验室仪器及设备清洗废水、实验室操作台及实验室清洁废水、水环真空泵废水、喷淋废水等，废水经收集后，排入云创产业园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3. 噪声。营运期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风机减振隔声、定期检修等措施处理后噪声达标排放。
4. 固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合理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